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　裁　裁　决　书

穗花劳人仲案〔2025〕**号
申请人：李**，女，白族，1988年4月1日出生，住址：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下关镇榆祥路在水一方小区2幢3单元8楼2号。
委托代理人：潘**，男，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女，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一被申请人：广州**有限公司，住所：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狮岭大道东9号之147一至三层。
法定代表人：毛**。
第二被申请人：广州**有限公司，住所：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狮岭大道东9号之147（二楼）。
法定代表人：郑**。
两被申请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男，广东粤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案由：确认劳动关系、劳动报酬等争议。 
申请人李**诉第一被申请人广州**有限公司、第二被申请人广州**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申请人李**及其委托代理人潘**、**，两被申请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到庭参加了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
申请人于2024年1月9日向本委申请仲裁，提出如下仲裁请求：一、请求裁决两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4年11月23日至2025年2月1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5000元；
二、请求裁决两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5年1月1日起至2025年2月1日工资15000元；三、请求裁决确认申请人与两被申请人自2024年11月4日至2025年2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申请人当庭变更第三项仲裁请求为请求裁决确认申请人与第一被申请人自2024年10月23日至2024年11月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请求裁决确认申请人与两被申请人自2024年11月4日至2025年2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两被申请人同意申请人当庭变更第三项仲裁请求，不需要答辩期。

两被申请人共同辩称：双方合作关系明确，不存在劳动关系，申请人的仲裁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是双方为合作关系，而非劳动关系。申请人李**主张与两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但事实上双方系基于抖音电商直播合作建立的合作关系。合作初期，两被申请人与申请人所在的直播团队代表张遂安（包括申请人）签订了《抖音电商直播代播合作合同》，约定直播团队负责账号运营、直播策划及执行，申请人作为团队成员，其工作内容及报酬分配由团队内部自行安排，与两被申请人无关。该合同足以证明双方合作性质，由申请人及其团队独立完成直播运营工作，两被申请人仅按照双方约定的利润分配比例进行结算、支付报酬，两被申请人并未对申请人进行劳动管理或人事安排。二是报酬支付性质为合作收益分配，非劳动报酬。合作初期，两被申请人按《抖音电商直播代播合作合同》约定将服务费支付至团队指定账户（张遂安账户）：后期因直播效益下滑，为保障申请人等直播团队成员利益，经协商改为直接支付至团队成员个人账户。该行为仅为付款方式的变更，不改变款项的合作分成性质。报酬金额和支付时间与合作项目收益直接相关，具有不固定性和业绩挂钩性，符合利润分配特征。上述支付行为仅是对合作收益的分配，并非基于劳动关系的工资支付。三是申请人未接受两被申请人劳动管理。微信群中的工作安排是基于合作项目的需要，申请人作为团队成员，参与讨论和执行，工作时间安排灵活，申请人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团队成员自主决定工作内容和方式体现了合作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四是无劳动关系核心特征。申请人主张的“考勤”“休息日”等，实为双方为保障直播效果协商的时间安排，也是合作团队内部的管理行为并非劳动管理行为；两被申请人从未对申请人进行考勤打卡、工作纪律约束等劳动管理行为，无需遵守考勤制度或人事安排，双方不存在劳动法意义上的从属关系，两被申请人仅根据合作成果支付报酬，且申请人未提供书面劳动合同、社保缴纳记录等劳动关系核心证据。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动关系需具备人身从属性与经济从属性，而本案中申请人自主性显著，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
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
1、 关于申请人与两被申请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问题。
申请人主张其自2024年10月23日入职第一被申请人处，由第一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毛**及其配偶余佳明通过微信招聘入职，工作岗位为直播运营管理，工作地点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狮岭大道东9号。2024年11月4日第二被申请人成立后，申请人同时为两被申请人提供直播运营服务，工作内容涵盖抖音店铺运营管理（店铺名称分别为GELOYA箱包店、GELOYA歌莉娅箱包旗舰店、GELOYA歌莉娅女包店，注册主体分别为第一被申请人及第二被申请人）。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两被申请人未为申请人缴纳社会保险。申请人工资通过第一被申请人公账转账（2024年10月）、案外建筑公司代付（2024年11月，附余佳明安排工资支付微信聊天记录佐证）及第二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支付（2024年12月），且工作期间受余佳明、毛**直接管理，存在固定工作地点及人工考勤安排。申请人于2025年2月1日因被申请人拖欠工资及未缴纳社保提出离职，并要求结清工资，办理交接。
两被申请人主张双方系直播合作关系，申请人属张遂安直播团队成员，报酬为合作分成，并提交《抖音电商直播代播合作合同》（无申请人签字）及部分聊天记录佐证。
本委认为，第一，虽两被申请人辩称双方系直播合作关系并提交了《抖音电商直播代播合作合同》，但该合同签约主体与本案无关，聊天记录仅反映申请人曾参与直播安排，未推翻申请人受两被申请人日常管理、工资发放主体与被申请人关联之事实。另，两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实际办公地点为案外“歌莉桠商贸店”，但经查该店法定代表人与第一被申请人系同一人，且证人证言均显示申请人工作地点包含第二被申请人和案外“歌莉桠商贸店”注册地址（狮岭大道东9号二楼及四楼），与申请人主张一致。第二，申请人提交的抖音店主页截图显示，抖音店GELOYA歌莉娅女包抖音店注册营业执照为第一被申请人，GELOYA歌莉娅箱包抖音店注册营业执照为第一被申请人，GELOYA真皮箱包抖音店注册营业执照为第二被申请人。另外，庭审中被申请人确认案外人余佳明共同负责两被申请人以及案外店（歌莉桠商贸店）的管理工作。第三，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规定，劳动关系的成立需具备主体适格性、管理从属性、经济从属性及业务关联性等要件。本案中，申请人符合劳动者主体资格，两被申请人均属依法登记之用人单位，双方具备劳动关系适格主体要件；申请人工作内容、考勤安排、任务指令均由两被申请人实际控制人余佳明直接管理，工资发放主体包含第一被申请人公账（2024年10月）、第二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账户（2024年12月）及案外建筑公司（依余佳明指令代付2024年11月工资）；两被申请人经营范围类似，申请人工作内容系两被申请人业务核心组成部分。第四，承上文所述，两被申请人在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经营场所、业务内容及管理人员等方面存在高度混同，且交替向申请人支付劳动报酬，申请人主张两被申请人对其混同用工、其与两被申请人均存在劳动关系具有高度盖然性，本委予以采信。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两被申请人作为用人单位，对申请人的入职及离职时间负有举证责任，两被申请人未就申请人的上述时间进行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申请人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其入职时间为2024年10月23日，提出离职时间为2025年2月1日。故本委对申请人主张的入职及离职时间均予以采信，本委认定申请人与第一被申请人自2024年10月23日至2025年2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另，鉴于第二被申请人于2024年11月4日成立，本委认定申请人与第二被申请人自2024年11月4日至2025年2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2、 关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问题。
申请人主张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时间段是2024年11月23日至2025年2月1日期间，按照2024年11月23日至2024年11月30日工资差额5000元（11月全勤出勤26天，每周一休息），2024年12月至2025年2月1日工资差额均为15000元/月来计算。
两被申请人主张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申请人收到工资是基于合作报酬，不是工资。
本委认为，申请人与两被申请人的劳动关系存续情况已在上文论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两被申请人未就“已履行书面通知义务”或“未签订劳动合同系申请人过错”完成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二倍工资差额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起算。申请人自2024年10月23日入职，两被申请人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支付2024年11月23日至2025年2月1日期间的二倍工资差额。鉴于申请人与第一被申请人自2024年10月23日至2025年2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与第二被申请人自2024年11月4日至2025年2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经核算，第一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2024年11月23日至2024年12月3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5192元（计算方式：15000元/月÷26天×7天+15000元/月÷26天×2天），两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2024年12月4日至2025年2月1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9423元（计算方式：15000元/月÷26天×24天+15000元+15000元/月÷26天×1天）。
3、 关于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2月1日的工资问题。
申请人主张其月均工资15000元，工资通过转账方式发放，2025年1月工资还未发放（1月全勤）。
两被申请人主张所拖欠数额为不是工资，实为合作提成，但并未提供有效证据如合作分成协议或业绩核算依据。
本委认为，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对工资支付情况举证。两被申请人未就申请人的工资数额进行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鉴于申请人主张未结清的工资金额与其提交银行转账明细金额相当，故本委对申请人主张未结清的工资金额予以采信。根据前文认定，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混同用工，故两被申请人应共同承担本案的连带支付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两被申请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履行支付义务，故两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2月1日工资15000元。
裁决结果
本案经调解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八条，劳社部发〔2005〕12号《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之规定，裁决如下：
一、确认申请人李**与第一被申请人广州**有限公司自2024年10月23日至2025年2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确认申请人李**与第二被申请人广州**有限公司自2024年11月4日至2025年2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二、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第一被申请人广州**有限公司支付申请人李**2024年11月23日至2024年12月3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5192元；
三、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第一被申请人广州**有限公司、第二被申请人广州**有限公司共同支付申请人李**2024年12月4日至2025年2月1日期间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9423元；
四、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第一被申请人广州**有限公司、第二被申请人广州**有限公司共同支付申请人李**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2月1日工资15000元；
五、驳回申请人李**的其他仲裁请求。
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可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本裁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一方不执行本裁决，另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仲 裁 员：*****

二○二五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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